
关于对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 

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 

 

经查明，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达新材”）

实际控制人朱德洪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2014年 1 月 21日，朱德洪以宏达新材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伟伦投资”）的名义与北京城市之光园林工

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市之光”）大股东袁某伦签订宏达新

材收购城市之光的合作框架协议，但朱德洪未让宏达新材及时披露；

3 月 10 日，朱德洪又以其管理的上海东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义与

城市之光签订收购合作框架协议，取代上述签订的收购协议；3 月 11

日，朱德洪以宏达新材实际控制人名义出具《履约承诺函》，承认上

述两份协议的内容，承诺最后将由宏达新材对城市之光进行重组；直

至 4 月 25 日宏达新材才公告因重大事项停牌，4 月 28 日发布对外投

资公告，称拟以 3.34 亿元价格受让城市之光 20%股权。 

2014 年 8 月，朱德洪开始与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千年设计”）进行接触，并于 9 月安排审计评估

机构进场进行尽职调查，11 月 8 日，与千年设计达成《宏达新材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千年设计股权框架协议》，约定宏达新材以 25%

现金支付、75%股份支付方式收购千年设计 100%股权，但朱德洪未安

排宏达新材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宏达新材直至 2014 年 12 月 10 日才

停牌公告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。 



朱德洪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 年修订）》

第 1.4 条、第 2.3 条、第 2.7 条、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

第 1.4 条、第 2.3条、第 2.7 条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第 1.3条、第 4.1.2条、第 4.1.3条、第 4.1.6 条、第 4.2.6条

的规定。 

鉴于朱德洪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7.2 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

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

对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给予公开谴

责的处分。 

对于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，本所将

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本所重申：上市公司及其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

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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